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職員職務出缺遞補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內陞案 外補案 

二、校長

核定

內陞

或外

補 

(一)人事室校內公告 3日以上。 

(二)基本能力標準： 

1.英語能力標準： 

(1)校內職員陞遷應具下

列二款條件之一者: 

A.具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資格。 

B.具全民英檢初級，且

陞任前二年內已取得

36 小時以上英語進修

訓練證明；英語進修

訓練證明係指本校進

修推廣學院開辦之英

語相關課程，或參加

本校雙語工作坊相關

課程，並經本校雙語

辦公室同意採認。 

(2)各單位得依業務需求

另訂更高之英語能力

門檻。 

(3)平調案各單位得依業

務需求訂定英語能力

門檻。 

2.資訊能力： 

由各出缺單位，依其業務

性質需求訂定。 

(三)專案小組參考指標： 

1.陞任陞遷序列第 2 層以上

人員(如：組長、秘書、技

正)需任職本校 2 個以上

一級單位，且每一經歷需

任職滿 1 年。 

2.陞任陞遷序列第 3 層人員

(如：專員、編審、輔導員)

需任職本校 2 個以上二級

單位，且每一經歷需任職

滿 1年。 

(一)人事室據各單位所提外補職

缺條件及公告天數(3 日以

上)，公告於校內及人事行政

總處徵才網頁。 

(二)基本能力標準： 

1.英語能力： 

新進職員皆應具全民英檢中

級以上資格，如係辧理雙語

業務人員應具全民英檢中高

級以上資格。惟第 4 層人員

(如：組員、技士)遴用(外補)

職缺有困難時，得專案簽准

辦理。 

2.資訊能力： 

由各出缺單位，依其業務性

質需求訂定。 

 

 

          內陞案 外補案 

二、校長

核 定

內 陞

或 外

補 

(一)人事室校內公告3日以上。

(二)基本能力標準： 

1.英語能力標準： 

(1)校內職員陞遷皆應

具全民英檢初級以

上資格。 

(2)各單位得依業務需

求另訂更高之英語

能力門檻。 

(3)平調案各單位得依

業務需求訂定英語

能力門檻。 

2.資訊能力： 

由各出缺單位，依其業

務性質需求訂定。 

(三)專案小組參考指標： 

1.陞任陞遷序列第 2 層以

上人員(如：組長、秘

書、技正)需任職本校 2

個以上一級單位，且每

一經歷需任職滿 1年。

2.陞任陞遷序列第 3 層人

員(如：專員、編審、輔

導員)需任職本校 2 個

以上二級單位，且每一

經歷需任職滿 1年。 

(一)人事室據各單位所提外補

職缺條件及公告天數(3 日

以上)，公告於校內及人事

行政總處徵才網頁。 

(二)基本能力標準： 

1.依本校職員陞遷序列表訂

定英語能力標準： 

(1)陞遷序列第 3 層以上

人員(如：組長、秘書、

技正、專員、編審、輔

導員)職缺條件應具全

民英檢中級以上資格。 

(2)第 4 層人員(如：組

員、技士)職缺條件應

具全民英檢初級資

格；但遴用(外補)技士

職缺有困難時，得專案

簽准免具英檢資格。 

2.資訊能力： 

由各出缺單位，依其業務

性質需求訂定。 

 

配合本校雙語大學計畫，精進本

校職員英語能力，爰修正內陞及

外補職缺應徵人員之英語能力

標準。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職員職務出缺遞補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99 年 9 月 10 日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第 67 次會議通過 
100 年 1 月 26 日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第 70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6 月 2日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第 73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6 月 4日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第 84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9 月 18 日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第 85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9 月 15 日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第 98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10 月 19 日本校 105 年度第 2 次行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11 年○月○日本校○年度第○次行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職缺遞補流程 類別 
出缺單位簽報校長 

內陞外補時點 
人事室公告徵才時點 

ㄧ、職務出缺出缺

單位簽報職

缺遞補 

商調案 商調函經單位主管批准 同意函奉  校長核定 

退休案 退休案報銓敘部 退休案經銓敘部核定 

陞遷案 甄審會議通過 甄審會會議紀錄奉  校長核定 

平調案 平調案奉  校長核定 職缺遞補案奉  校長核定 

           內陞案 外補案 

二、校長核定內陞

或外補 

(一)人事室校內公告 3日以上。 

(二)基本能力標準： 

1.英語能力標準： 

(1)校內職員陞遷應具下列二款條

件之一者: 

A.具全民英檢中級以上資格。 

B.具全民英檢初級，且陞任前二

年內已取得 36 小時以上英語

進修訓練證明；英語進修訓練

證明係指本校進修推廣學院開

辦之英語相關課程，或參加本

校雙語工作坊相關課程，並經

本校雙語辦公室同意採認。 

(2)各單位得依業務需求另訂更高

之英語能力門檻。 

(3)平調案各單位得依業務需求訂

定英語能力門檻。 

2.資訊能力： 

由各出缺單位，依其業務性質需求

訂定。 

(三)專案小組參考指標： 

1.陞任陞遷序列第 2 層以上人員

(如：組長、秘書、技正)需任職本

校 2個以上一級單位，且每一經歷

需任職滿 1年。 

2.陞任陞遷序列第 3 層人員(如：專

員、編審、輔導員)需任職本校 2

個以上二級單位，且每一經歷需任

職滿 1年。 

(一)人事室據各單位所提外補職缺條件

及公告天數(3 日以上)，公告於校

內及人事行政總處徵才網頁。 

(二)基本能力標準： 

1.英語能力： 

新進職員皆應具全民英檢中級以

上資格，如係辧理雙語業務人員應

具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資格。惟第

4 層人員(如：組員、技士)遴用(外

補)職缺有困難時，得專案簽准辦

理。 

2.資訊能力： 

由各出缺單位，依其業務性質需求

訂定。 

三、人事室審核應

徵人員資格 

人事室就「本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

表」計算應徵人員各項分數。 

人事室就職缺公告條件審核應徵人員任

用資格。 



四、出缺單位初評 (一)現職及出缺單位主管評分： 
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之發展潛能及
專業能力、領導或溝通協調能力、品
德考核等項目分數，由現職及出缺單
位主管評定。 

(二)校派代表參與綜合考評初評(總計 20
分)： 
由人事室簽請校長指派其他行政單
位主管 1 名及職員甄審委員會職員
代表 1名參與。 

(一)單位初評以面試或業務測驗為主。
(二)校派代表參與綜合考評初評(總計

100 分)： 
由人事室簽請校長指派其他行政
單位主管1名及職員甄審委員會職
員代表 1 名參與。 
 
 

           內陞案 外補案 

五、專案小組綜合

考評複評 

(一)陞任及遴用陞遷序列第 3 層以上人員(如：組長、秘書、技正、專員、編審、
輔導員)，綜合考評項目須經專案小組複評，外補案由出缺單位依初評成績排
序，選薦人員(至多 3名)提專案小組複評。 

(二)專案小組由 2位副校長、人事室主任、校務顧問及校派代表 1 位（由本校一級
行政主管及各學院院長輪序）組成，就各職務應具備之職能項目評分(內陞總
計 20 分、外補總計 100 分)或排序。專案小組辦理複評時，得邀請出缺單位主
管列席說明。 

(三)複評項目： 

陞  遷 

序  列 

專業職能綜合考評項目 

簡報 

(格式不拘) 
職能分析 

陞遷序列第 2 層

以上人員(如：組

長、秘書、技正)

1、自我介紹 

2、服務具體優良事

蹟、未來工作展

望及規劃 

1、領導、統籌能力 

2、企劃能力 

3、決策能力 

4、創新能力 

5、專業能力 

6、應變能力 

7、溝通協調能力 

陞遷序列第 3 層

人員(如：專員、

編審、輔導員) 

1、自我介紹 

2、服務具體優良事

蹟、未來工作展

望及規劃 

1、規劃能力 

2、創新能力 

3、執行能力 

4、專業能力 

5、溝通協調能力 
 

六、召開甄審會 

(甄審案 3 件

以上每月召

開 1 次) 

會議程序： 
1.報告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2.逐案審議： 

(1)宣讀案由。 
(2)出缺單位主管列席說明各該職缺需求條件及初評情形。 
(3)陞遷及遴用陞遷序列第 3 層以上職缺，由出缺單位或人事室報告專案小組複

評情形。 
(4)甄審委員書面審查排定陞遷及遴用順序。 

3.主席宣讀本次會議審議結果。 
4.散會。 

七、發布派令 甄審會會議紀錄陳校長核定後，發布派
令。 

商調函經錄取人員現職單位同意後，發
布派令，於 1 個月內到職。 

八、施行程序 本要點經行政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